佛 山 市 高 明 区

户 外 广 告 设 施 设 置

报    批    表

        　　　编号：     
设置单位：

项目名称：

设置地点：

佛山市规划局高明分局制

	说     明

一、根据《佛山市高明区户外广告管理暂行规定》第二条：凡在本区行政区域范围内设置和发布户外广告，适用本规定。

二、户外广告设施是指：

（一）利用公共、自有或者他人所有的城镇道路、公路、建筑物、构筑物、市政公用设施、交通工具及其他户外场所（以下统称阵地）设置的灯箱、霓虹灯、路牌、电子显示屏（牌）、实物造型、招牌、橱窗等。

（二）利用公共阵地设置的社会招贴广告张贴栏等。

三、户外广告设施设置的申请和审批程序：

（一）申请人向城市规划管理部门申请，领取并填写《户外广告设施设置报批表》；

（二）城市规划管理部门对申请人的申请进行规划审核；

（三）建设部门对申请人的申请进行市容审核；（交通公路、公安交警和行政执法部门对申请人的申请进行相关职能审核）；

（四）工商管理部门对申请人的申请进行审核。

四、本表中的部分内容可以附图、附件的形式说明。填表时应注明数据的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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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明文件
	· 户外广告设置权证明，或与有关单位签订的场地使用协议

· 户外广告招牌的四置图

· 户外广告招牌的效果图

· 户外广告招牌的详细设计图

· 设置单位的营业执照、法人身份证复印件

· 广告公司的营业执照、法人身份证复印件

· 工程预算书

· 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在□内打√）

	图样
	

	以上各项由建设单位用钢笔或毛笔填写，字迹要工整、清楚，并对所填内容真实性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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